
亡故慰問金拋棄請領聲明書 

    有關               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）之市民

亡故慰問金貳萬元整，本人係第一順位申請人，自願拋棄請領權利，

由次一順位申請人請領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

 

 

 

 

※下列欄位須聲明人／法定代理人／監護或輔助人親自簽章 

聲明人簽章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與死亡者關係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